	收　件　日　期
	(由受理團體填寫)
	收　件　字　號
	(由受理團體填寫)
	專簿登錄號碼
	(由受理團體填寫)

	不動產經紀業移轉營業保證金請求書

	(受理團體
	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業營業保證基金

	(經紀業資訊
	經紀業名稱
	

	
	分設處所名稱
	(申請單位非分設處所者免填)
	統一編號
	

	
	負責人姓名
	
	負責人行動電話
	

	
	經紀業登記地址
	□□□-□□□


	
	經紀業電話
	
	經紀業傳真
	

	
	代辦人姓名
	
	代辦人連絡電話
	

	
	申請事由
	移轉繳存於 貴會之營業保證金至中華民國不動產代銷經紀業營業保證基金。
(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營業保證基金管理委員會組織及基金管理辦法第23條第1項規定辦理)

	
	處所總數
	含總處共計：                    處

	
	移轉金額
	新臺幣:                    元整

	(附繳文件
	1.□不動產經紀業移轉營業保證金請求書
2.□保證金移轉代銷同意書

3.□繳存證明正本(本項遺失者，須檢附：附件4及附件5)
4.□移轉代銷-繳存證明遺失切結書及負責人雙證件影本
5.□證明遺失刊登規費：現金$300元
6.□如有公司資訊變更未向本會辦理，須檢附地政局/處之該項變更備查函影本及公司登記機關之最新變更登記文件影本

	(聲明事項
	申請人已詳閱本申請書填寫說明，並依說明所述核實填載完成。申請書表內所填載資料及繳附文件均為屬真實完備無誤，如有虛偽不實，願負法律責任。

          經紀業印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印章 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審查結果
	(由受理團體填寫)


原繳納之營業保證金歸併於不動產代銷營保金同意書
本公司(行號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經紀業名稱)所繳存於 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業營業保證基金 之保證金新台幣         萬元，同意移存於中華民國不動產代銷經紀業營業保證基金。
此致

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業營業保證基金


經紀業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公司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中 華 民 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移轉代銷-繳存證明遺失切結書

立切結書之不動產經紀業業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(公司/商號 名稱)， 繳存證明字號 (    ) 營保基字第___________號，上述繳存證明因本公司保管不慎遺失，特簽立切結書；爾後遺失之繳存證明若經尋獲，一律作廢。若有人持報失之繳存證明辦理退還營業保證金或主張任何權利，由立切結書人自行完全負責處理；如因此而致 貴會受有任何損害之情，立切結書人願負完全賠償及所衍生之費用，一切相關法律責任(包括但不限於偽造文書、詐欺等刑事責任)，概與 貴會無涉。
此致

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業營業保證基金


立切結書人

不動產經紀業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
不動產經紀業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
不動產經紀業負責人雙證件影本
	第一證件欄：身分證影本 (外籍人士請檢附護照影本)

	(正面)
	(反面)


	第二證件欄 (例如：健保卡、駕照影本)

	(正面)
	(反面)


※回函寄送

地址: 100臺北市中正區館前路20號7樓之1

名稱: 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業營業保證基金

傳真: 02-23278227      連絡電話:02-2327825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章
        小章    
證件影本與正本相符
115.01.21修訂版

